
國際投資協定之典範移轉？
論WTO投資便捷化協定之發展面向

第23屆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
 9.9.2023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薛景文 副教授



2023年7月談判取得重大成果。參與此倡議之會員們終於完成條文之協商，提出基

於發展之投資便捷化協定，並規劃在2023下半年完成細部條文修正，以及討論如何將

IFD協定整合至WTO之規範架構之下，期待在第13屆WTO部長會議能有更深化之成果

背景—ＷＴＯ完成投資便捷化談判



IFD特色：投資協定關注視角之轉換

• 在杜哈部長宣言中，特別言明工作重點會放在「投資之定義與範圍、透明性、
不歧視、基於GATS模式的正面表列之設立前（pre-establishment）承諾、發展條款、
例外以及收支平衡防衛措施、會員間之爭端解決制度」，但是在2019年的投資便
捷化聯合倡議即特別聲明，關於市場開放、投資保障、以及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
解決（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簡稱ISDS）都不會列入討論，重點會放在
投資相關法規以及行政程序之透明性提升以及流程簡化，加強國際合作以及「爭
端預防」 。

• 不再將投資人當成投資協定所保護的「主體」，地主國願意給予外國投資人何種
保障將不是重點，而是將視角轉換為國家「出於發展的目的」需要什麼樣的投資，
而外國投資或投資人則被當成驅動地主國發展之因素，間接地受到保護。 



問題提出

IFD協定可以被當作是開發中國家所偏好的投資協定，於此提出來討論的
問題是IFD協定真的有助於開發中國家引進符合永續發展目標的外國投資
嗎？ 
IFD協定真的可以改善國際投資協定中永續發展面向不足的問題，而產生
典範移轉的效果？ 



投資協定新規範模式

• 排除投資人保障跟爭端解決
• 不歧視義務之限縮
• 相對軟性義務
• 採取程序控制方式取代結果控制方式
• 強調永續之義務或責任
• 與能力建構掛鉤的過渡期間



• IFD協定傾向將所有可能連結到直接投資人保障的因素加以排除，如將投資人之設
立權（right to establish）以及公共特許權（public concession）排除於IFD協定適用
範圍之外，此外其也排除投資保障規則跟ISDS。

• 因為IFD協定否認投資人直接受保障之權利，其必須儘量與現存的國際投資協定切
分。IFD協定要求國際投資協定不得成為本協定解釋或適用的手段或工具，相對地，
IFD協定也不能成為解釋任何國際投資協定的工具，也不能在ISDS中以「任何方式」
加以使用，而IFD協定的任何條文「本身」，不構成國際投資協定所指的投資人待
遇。

排除所有投資人保障條款與爭端解決



• IFD協定不承認國民待遇，只有最惠國待遇，採取內外有別的
雙軌制。

• 對於開發中與低度開發國家而言，要求國內與外國投資人處以
相同待遇，需要進行的國內規範盤點以及修改的幅度可能遠超
過僅開放最惠國待遇。又或者是出於各類扶助在地產業的政策
性考量，而欲排除國民待遇之限制。

不歧視義務限縮



• 保留會員執行上的空間與彈性。
• 特別是與永續發展相關的條文，不具強制力，其餘條文使用應（shall）一詞強
調其強制性，但其後在行為義務內容的設定上都是軟性，如在第五條透明化義
務的部分，要求會員應「儘速」公開相關資訊，會員在實施新措施前，應於
「現實上可行的範圍內」，「盡力」給予投資人合理的過渡時間。

• 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保留會員裁量的空間，如對於透明化義務，其謂：「本
協定不得要求會員提供有害於法律執行、公共利益或特定公私企業之正當商業
利益的機密資訊」，其中「機密資訊」、「公共利益」、「正當商業利益」的
內涵相當廣泛，尤其是所謂公共利益更是如此，會員可以透過此類條款調整其
所承擔的義務內。

• IFD協定中有硬性的法律義務，但是數量相當稀少，目前看起來只有兩個：
• 要求投資相關規費不得成為規避 IFD協定承諾或義務之方法
• 會員應有適當的司法、行政或仲裁機制，以對受其行政措施影響的投資人
提供救濟。  IFD協定又設有彈性保留，其稱本條不得被解釋為要求會員設
立與其憲法架構或「法律制度本質」上不相容的機制，使用「法律制度本
質」之不確定法律概念，弱化此種義務之拘束力。

相對軟性的義務



IFD協定與一般國際投資協定最大的不同
此種程序控制約略分成「告知資訊」、「協助」、「解釋與評論」等三部分

程序控制取代結果控制

告知資訊的部分，強調投資人有充分與適當的管道知悉投資相關措施的資訊，此主要出現在透明化

義務的條款中，而與投資人越密切相關的資訊，會員所承擔的透明化義務也越高。如與一般的透明化義

務相比，涉及投資的各類申請的相關資訊公開程度明顯較高，前者公布方式原則上沒有限制，而後者要

求儘速以書面為之，實際上可行時應以電子化方式為之，並且於可行時使用WTO的官方語言。

協助的部分，則是要求地主國「主動」對於投資人提供協助，IFD協定要求的是各類申請程序中，地
主國的主動揪錯與容錯機制，如遲誤申請期間，應盡量給予合理的彈性，以及主動通知申請程序是否完

成，是否有補件的需求，明確指出缺少的文件或資訊為何等。此外，IFD協定也鼓勵地主國提供在地供
應商的資料庫，以協助投資人進行投資。

「解釋與評論」則是地主國與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進行對話之機制，地主國盡可能說明解釋影響投

資之措施如何做成，並給予投資人提出資訊與評論的機會。但解釋與評論並不總是相對應，如在拒絕投

資人之申請時，IFD協定要求地主國於現實可行的範圍內提供理由，但並不再給予評論的機會，而是進
入救濟程序。而對於投資產生影響之措施，公告時雖未必要說明理由，但於現實可行的範圍內也須提供

投資人以及相關利害關係人評論的機會。



正面強調永續投資之義務或責任

永續概念再也不是以例外條款或是排除的方式呈現，會員承擔一定之義務或行為
責任。符合永續發展目標的投資，特性相當廣泛，有環保、經濟、社會以及治理
等面相，IFD協定主要提及責任企業行為（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 RBC）、
反貪腐，中小企業則附帶處理。



正面強調永續投資之義務或責任（續）

IFD協定對於永續投資的要求多屬建議性質，要求會員盡力「鼓勵」投資人遵循國
際RBC相同的標準、建議或行為準則，特別是聯合國商業人權準則（UNGP）、國
際勞工組織關於跨國企業與社會政策的三方宣言，OECD跨國企業指導綱領，並且
建議地主國鼓勵投資人與在地社群進行對話，而會員間則針對彼此促進RBC的作法
進行交流。

同樣屬於建議性質的還有投資規範影響評估，IFD協定建議在會員施行投資相關措
施之前，針對系爭措施之社會、經濟與環境影響，進行全面性評估。值得一提的是
利害關係人得對此影響評估提供意見，而會員需特別注意到中小企業所受之影響。



正面強調永續投資之義務或責任（續）

目前比較確定的部分是會員應採取措施防範以及對抗貪腐、洗錢以及恐怖主義金
援，並於適當時提供有效的民事、行政或刑事裁罰。但此義務仍然是偏軟性，會
員仍可「依據其內國法律制度」做調整。

加拿大的提案則是包括一整套完整的反貪腐規範，然而同樣也保留彈性以及許多
建議性的用詞。其建議採取《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禁止在商業交易中賄賂外
國公職人員公約》、《美洲反貪腐公約》中的基準，要求會員針對此類行為設置
刑事責任，甚至建議可以針對法人為刑事裁罰。此外為防治貪腐行為，會員也須
針對公司財報之撰寫設立規範，以及考慮設立吹哨者保護制度。加拿大提案甚至
也包括公司治理的部分，其要求會員鼓勵投資人設置適當的監理措施以防治貪腐
行為，以及維持企業財報之正確性。加拿大此種全面性的提案是否能通過，目前
尚無公開資訊可以得知，一旦被接受，則無疑是IFD協定最重要的亮點。

反貪腐的部分，相較之下有較偏硬性規範的傾向



提供開發中以及低度開發國家更為彈性以及量身定做的過渡期間

IFD協定將條文分成ABC三類，
A類條文為協定生效一年半至兩年內實施；
B類條文則為協定生效後一年半至兩年半後，會員通知其預定的實施期間；
C類條文則是協定生效後一年半或兩年半之後，會員需通知其預定的實施期間並
列明其所需的技術援助。

B類以及C類條文的過渡期間均可申請延長，而在審查是否准予延長時，會考慮
到會員現實上的困難以及技術援助或能力建構協助是否出現遲延的情況。



• 是否有抑制非永續投資的功能？
• IFD協定多採取軟法的方式，建議會員促進RBC
• 投資母國的規制義務，同樣也沒有出現在IFD協定之中
• 稍偏硬性的反貪腐條款，其實與其說是針對永續發展，還不如說是政府
廉潔性的規範，只能防止外國投資人成為貪腐之助力，並不能抑制投資
人從事非永續投資

• 就IFD協定對於投資的定義也沒有做特殊的限制，非永續投資同樣也適
用IFD協定。

新模式的問題—雞肋或特洛伊木馬？



• 是否具備支援永續投資的功能？

• 在開發中以及低度開發國家的能力建構支援上，其並沒有提供超出現
存投資協定、國際組織以及合作架構所能給予的額外扶助。

• 沒有移除或減輕WTO協定中對於產業扶助政策的限制
• 從簡化行政流程的觀點，IFD協定也沒有對於符合永續發展之投資給予
特殊待。

簡言之，最大的功能是宣示性，宣告永續相關責任，成為WTO規範的一環，
直接援引諸多國際上的RBC相關原則。

新模式的問題—雞肋或特洛伊木馬？



整個IFD協定中較具意義是透明化以及便捷化等程序性的要求，把規範的重點放
成「如何」做出與投資相關的措施，而不是關注投資相關措施的「內容」，甚至建
議要進行投資影響評估。但是透明度加上行政程序的優化，需要嫻熟的行政能力以
及完整的法律制度建置，甚至先牽涉到國家整體法律體制的修改，要求的是開發中
國家法律的升級轉型。

新模式的問題—雞肋或特洛伊木馬？

• 潛在的木馬？



象徵性意義大於實質幫助

• 顯示近年WTO力推包容性貿易的理念，現實上是可行的
• IFD協定納入了永續發展的條文，也援引國際上永續相關的規範與準則，
同時也承諾與國際上發展相關的國際組織密切合作

• 針對開發中國家如何履行義務提供更多彈性。

結語：新模式的展望—IFD協定之提煉與昇華



IFD協定之昇華

• IFD協定都打破了WTO協定長久以來，將永續相關國際規範排除於WTO涵蓋協定的做法，
至少在IFD協定中，永續發展的議題，不見得需要依附例外條款才能被納入考量，將永
續發展相關條文善加援引延伸，改變投資甚至貿易的條文解釋與適用方式，修正一直以

自由貿易為優先考量的傳統。

• 事實上遵守IFD協定中的透明性以及行政流程的規範，降低地主國被提交投資
仲裁的機會，或提高其勝訴機率。尤其是在地主國出於永續發展之理由而欲變
更法規提高標準，或是終止或撤銷許可時，透明化義務即可以成為建立投資人
新認知很重要的方式，某程度上也可以解除地主國之ISDS的壓力。

結語：新模式的展望—IFD協定之提煉與昇華



感謝聆聽，歡迎提問


